
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
当 事人：江西同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石磊 

联系电话：13576752155 

地 址：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杨仙大道北侧银河国际商业

广场 2 幢 B-2-07 号 

全省开展 2021 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工作中，发现

你公司在组织“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赣县分局赣县区历史建筑测绘

建档第三方服务项目（编号：JXTK2O2O-GX--G006)”等 5 个政府

采购项目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，现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如下： 

一、违法事实 

1、“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赣县分局赣县区历史建筑测绘建档第

三方服务项目（编号：JXTK2O2O-GX-G006)”政府采购项目：对

于专家未按照评分标准评分及客观分不一致的情况未复核；合同

公告备案超期。 

o1 赣州市赣县区房地产开发公司赣州市赣县区棚改安置房 

（人才公寓）项目地下室人防安装工程（编号： 

JXTK2O2O-GX-G003- 1”政府采购项目：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

间（人防水、电、风施方案等均未量化到相应区）；未在规定时 



间内签订合同；合同公告备案超期。 

3'“赣州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稀金谷永磁电机产业

园一期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 A 地块勘察（编号： 

JXTK2O2O-GX---COO5Y”政府采购项目：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

间 

4'“赣州市赣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楼建设勘察设计服

务（编号：JXTK2O2O-GX-CO1 0)”政府采购项目：评审因素未量

化到相应区间；合同公告超过 2 个工作日。 

U'“赣州市赣县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县区燕南小

区老旧小区 10KV 山贡一线电力线路迁改工程甲供材料（项目编

号：JXTK2O2O-GX-G004- 1)”政府采购项目：设定的评审因素未

与采购需求对应（采购需求未作说明，却在评审因素中评分）, 
评审因素未量化到相应区间；合同公告超过 2 个工作日。 

以上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

三十四条及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 87 号）第二十条、第五十五条和第六十四条等规定。 

二、处理依据及处理决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和《政府采购货物和

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87 号）第七十八条之规定， 

本机关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理： 

给予警告，并处人民币壹万元整（￥：10000. 00 元）罚款。 

罚款依法上缴区级财政。请你公司在处理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

15 日内上缴罚款（摘要栏备注：江西同科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



司“赣州市自然资源局赣县分局赣县区历史建筑测绘建档第三方

服务项目（编号：JXTK2O2O-GX-G006)”等 5 个政府采购项目罚

款），逾期本机关将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户 名：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

开户银行：赣县农商银行营业部 

账 	号 : 1323 9928 1000 0060 6900 02 

三、权力告知 

如不服本处理决定，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， 

依法向赣州市赣县区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法向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

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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